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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权下的生育权探究 
张怡红 

（扬州大学法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生育对于人类社会一直都有着相当独特的意义，生育权也更加重要。在如今的社会，人类开始认识到权利本位，在这种
法律背景下生育权利的保障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如何构建生育制度，如何定位生育权，也就成为了这个法律背景下的急需解
决的命题。本文想通过对我国的生育权的阐述和分析，结合人格权独立的规律，进一步探究生育权之于人格权所需要的现实条件和
法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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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权体现了人性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的价值理念，人格权理

应成为一个国家法的秩序的基石。生育权作为人格权的体现，具有
极大的研究意义不容忽视，本文的研究对于生育权的立法完善或可
尽到绵薄之力。 

胡吕银教授曾提出“与其构建一些在法学上难以把握的概念,
倒不如删繁就简, 把人格权定义为,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以其人格作
为客体的专属性支配权。人格权以人格作为客体,而具体人格权又以
具体人格为客体,所有具体人格的总和就是人格。因此,人格权就是
具体人格权的抽象,正如财产权是物权、债权等具体财产权的抽象。”
1 探究生育权之属性也可借鉴此研究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在生育权的
本质之上。 

生育权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基本人权，因此，如何对生育权进
行定位，其在法律理论中是什么地位就必然引起足够的重视，生育
权应否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加以完整的保护，业已成为理论界
关注的话题。2 生育权本身属于人格权，在对生育权进行立法的过程
中要遵循人格权规律进行，在处理涉及生育权相关的纠纷时的司法
活动时需要注意和借鉴人格权法律规律避免冲突。 

一、人格权体系中的生育权 
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一般人格权实质上是对抽象的人格的保

护，我国的一般人格权也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人格权的民法表现和
所涉及的范围还没有具体确定。众所周知，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
性决定法律规范必须是明确具体的，抽象的概念在民法中不能成为
法律的规范，而原则却可以吸纳这样抽象的概念。因此一般人格权
如果想要成为具有法律规范，就必然需要具有可操作性、具体性。 

从效力上看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的关系，卡纳里斯教授认
为两者：“不是候补关系，而是请求权竞合或者特别关系”3。 特
别关系，也可以归纳为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而这其中的特别法
就是具体人格权，在适用上两者存在着冲突的时候，优先适用具体
人格权——人格平等，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 

在文章开始时，我们讨论了人格权的理论概念构建，也明确了
一个观念，即人格权的研究不应当仅停留在理论概念的不同理解和
区分之上，而是应该看清人格权的本质。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
(有学者亦称特别人格权、个别人格权)关系的理解, 同哲学上关于一
般与个别范畴的理解是相吻合的。一般与个别是反映客观物质世界
统一性和多样性关系的一对范畴。一般指许多个别事物所属的一类
事物及其共性；个别指单个的具体事物及其个性。个别与一般的关
系是对立的统一。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个别,不能包括个别的全
部；而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进入一般,个别比一般更丰富。同时二
者又是统一的,一般不能离开个别,个别也不能离开一般,一般寓于个
别之中,个别包含着一般,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体。4

也就是说生育权的是人格权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财产权与物权、债
权的的关系，讨论生育权应当置于人格权的理论之上进行，也就是
利用哲学思辨逻辑进行研究和讨论。 

再来讨论我们的主题——生育权，生育权是人格权的一种，这
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生育权在现代的民法中缺乏具体性，其权利内
容还不具有特定性，但是，生育权具有成为具体人格权的特点，如
果给生育权以特定的内容和法律规定，生育权就会被固定下来成为
一项具体的人格权，那么也就使得生育权缺乏了逻辑的完整性，而
上文我们提到一项法律制度的确认不仅仅要依赖于法律的进程，还
需要丰富的理论基础，社会实践，更重要的是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
从逻辑上说,一般人格权是对具体人格权的抽象，从实际产生过程来
说, 一般人格权是作为具体人格权的补充而提出的。从这个角度出

发，研究生育权就要结合这个观点，不能简单地将生育权定性为哪
一种具体人格权或者是一般人格权。 

法具有三个要求——法的正义性、法的合目的性、和法的安定
性要求。生育权的人格化完整程度除了满足上述所说的丰富的理论
基础、社会实践和满足社会的需要外，还需要满足法的三个要求，
只有这样人格权下的生育权才有可能得到完整的诠释和发展，才能
在实践中得到很好地适用，实现立法的真正目的。由此产生的生育
权是具体的、内容丰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而真正实现生育权到
具体人格权的转变要遵循着人格权的转化规律和本质，并且在司法
实践中建立良好的实践基础。 

二、结论 
生育权对于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生

育纠纷不能够在现有的法律中得到良好的解决，生育纠纷的司法审
判呈现出多种观点，这样的审判结果和模式存在着较多的弊端，对
生育权立法成为了现代司法的需要。 

生育权具有独立的人格权本质除应当满足具备主体、客体和内
容的独特性之外，还应当满足以下三个需求：法的正义性、法的合
目的性、法的安定性。5 当生育权满足上述的要求时也就满足了成为
一项法律制度的条件，也就避免了在立法和司法的过程中由于不足
够了解具体人格权的发端到成熟的规律，盲目的立法从而造成权利
间的冲突。然而在法律上，人格权并没有取得其作为一种自然权利
应得的重视。这与法律的保守和滞后性是密不可分的，在处理生育
权这个问题上各机关没有统一的法律依据，这些就导致了生育权在
立法和司法的地位处于极为窘迫的境地，一度被忽略和抛弃。如何
更好的解决日益增多的生育权纠纷，必然要求立法和司法甚至个人
都来关注和探讨生育权的问题，对生育权进行立法或可从一般人格
权向具体人格权的转化规律中找寻出将生育权具体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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